
关于 2023年财政收支决算(草案)的报告
-2024年 11月 13日 在神木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上

神木市财政局局长 杨剑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 :

受市人民政府委托,现在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关于

我市 2023年财政收支决算 (草案)报告,请予审议。

-、 2023年决算情况

2023年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,紧紧围绕省市各项决策部署,积极落实神木高质量发展战略 ,

重点支撑
“
强产业、兴文旅、促改革、优生态、厚民生、保稳定

”

六大领域,积极发挥财政职能,多 措并举为我市加快建设黄河
“
几
”

字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示范市提供坚实财力保障。实现了经济平稳

运行、发展质量稳步提升、社会大局保持稳定,财政收支情况较好。

根据 《预算法》第七十九条规定,现将 2023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

如下 :

(一)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受化解政府隐形债务、经济下行和煤炭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我

市财政收支情况较年初预算有所变化,按照 《预算法》有关规定 ,

对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做出调整。其中:收入预算由 180亿

元调整为 190亿元,增加 10亿元;支出预算相应由 175.1514亿元

调整为 181.0537亿 元,增加 5.9023亿元。预算调整方案已提请

1



神木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查批准。

1.全市收入决算情况。受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影响,我市分享

的资源税比例由40%下 降到 22%,还有几项税收和非税收入项目的

调整,导致我市 2023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原口径的

200,1379亿 元下降到 165,7250亿元。其中:税收收入 131.7243亿

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8⒋ 38%;非税收入 3⒋ 0007亿元 ,完成调整预

算的 100.32%。 税收收入 :增值税狃.2999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

99.94%;企业所得税 22△787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89.85%;个人

所得税 6.7836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.2%;资 源税 28.3804亿

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55,17%;城市维护建设税 14.6221亿元,完成

调整预算的100,01%;房 产税 2.1552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98.50%;

印花税 3.5613亿元 ,完 成调整预算的 100,04%;城镇土地使用税

2.0狃 1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96.28%;土地增值税 1.8370亿元 ,

完成调整预算的 99.84%;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7115万元,完成调整

预算的100.78%;耕 地占用税 7.1865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122.85%;

契税 5136万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.31%:环 境保护税 1534万元 ,

完成调整预算的 98.33%。 非税收入 :专项收入 12.2199亿元,完成

调整预算的 100.74%;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.2597亿元,完成调整

预算的 100,32%;罚 没收入 1.7363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.13%;

有资源 (资 产)有 偿使用收入 1⒉ 8322亿元 ,完 成调整预算的

100.01%;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8857万元;其他收入 669万元。

2.全市支出决算情况。2023年 ,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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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0.6547亿元。其中: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8.5509亿元,占公共预

算支出的 10.27%;国 防支出 460万 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,02%;公共

安全支出 5,1670亿 元 ,占 公共预算支出的 2.86%;教 育支出

29.3384亿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6.24%;科 学技术支出 1,9972亿

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.11%;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.9579亿元 ,

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,64%;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△547亿元,占

公共预算支出的 8.55%;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11,1955亿

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6.20%;节 能环保事务支出 17,5531亿元 ,

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9.72%;城 乡社区事务支出 20.7794亿元,占公

共预算支出的 11.5%;农林水事务支出 23.5262亿 元,占公共预算

支出的 13.02%;交 通运输事务支出 11.7810亿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

的6.52%;资 源勘探电力信息事务支出 2.0199亿元,占公共预算支

出的 1.12%;商 业服务业事务支出 465万 元,占 公共预算支出的

0.02%;金融支出 234万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,01%;援助其他地

区支出 400万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,02%;国 上海洋气象等支出

1.3140亿元 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0.73%;住房保障支出 1,7959亿元 ,

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,99%;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完成 2003万元,占公

共预算支出的 0.11%;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 16.1411亿元 ,

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8.93%;其他支出 29万元;债务付息支出 7174万

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.40%;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60万元。

3.全市收支决算平衡情况。2023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

入完成 165.7250亿元,加上级补助收入 46.2263亿元,上年结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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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90万元,调入资金 18.69狃 亿元,债务转贷收入 5.47亿元,动

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.2358亿元,收入总计 243.7305亿元。全市

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0,6547亿元,加上解上级支出 47.8599

亿元,债务还本支出⒋3670亿元,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.7843

亿元,调出资金 6656万元,结转下年 3990万元,支出总计 2鲳 ,7305

亿元,收支平衡。

4.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2o23年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.2358

亿元,年底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.7843亿元,其 中市本级 6.8838

亿元,大柳塔 2.9005亿元。

5.政府债务。2023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为 48.9231亿元,较上年

增加 8.8765亿 元,债务余额控制在上级批准的债务限额之内。

6.“三公经费
”
支出情况。2023年 ,各部门严格执行 “三公’

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,大力压缩 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全年 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 1绍3,38万元,较 2022年 1568.06万元减少 13⒋ 68万元。

(二)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市本级收入决算情况。2023年市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

入完成 151.9378亿 元。其中:税收收入 119.6897亿元,完成调整

预算的81.90%;非税收入 32.2481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99.98%。

税收收入 :增值税 39.5276亿 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99,82%;企业所

得税 19.3978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88,10%;个人所得税 6.1435

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99.92%;资源税 25.8921亿 元 ,完成调整预

算的52.70%;城市维护建设税 13.1005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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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产税 2.0062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98.34%;印 花税 3.2313亿

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.04%;城镇土地使用税 1.9147亿元,完成

调整预算的 95.74%;土 地增值税 1.8380万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

99.89%;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6825万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,37%;

耕地占用税 5.3230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93.39%;契税 4847万元 ,

完成调整预算的 99.94%;环境保护税 1478万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

98.53%。 非税收入 :专 项收入 11.0537亿元 ,完 成调整预算的

100.03%;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,6930亿 元 ,完 成调整预算的

99,88%;罚 没收入 1.7309亿 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,05%;国 有资

本经营收入 8857万元;国有资源 (资产)有偿使用收入 12.8179亿元 ;

其他收入 669万元。

2.市本级支出决算情况。2023年 ,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

171.9605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99.77%。 其中:一般公共服务支出

16.7952亿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9,77%;国 防支出460万 ,占公共

预算支出的 0.02%;公共安全支出 5.0003亿 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

2.91%;教育支出 25.5003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⒋ 83%;科 学技

术支出 1,9922亿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.16%;文化体育与传媒支

出 2.9498亿 元 ,占 公共预算支出 1.72%;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

15.0890亿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8.77%;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事务

支出 10,7014亿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6,22%;节 能环保事务支出

1⒎ 2391亿 元 ,占 公共预算支出的 10.03%;城 乡社区事务支出

19.7372亿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1.48%;农林水事务支出23.19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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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3.49%;交通运输事务支出 11,6920亿元 ,

占公共预算支出的6.80%;资 源勘探电力信息事务支出 1,9769亿元 ,

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.15%;商业服务业事务支出465万元,占公共预

算支出的 0.02%;金融支出 234万元,占 公共预算支出的 0,01%;援

助其他地区支出 400万元,占 公共预算支出的 0.02%;国 上海洋气

象等支出 1.3115亿 元,占 公共预算支出的 0.76%;住房保障支出

1.5776亿 元,占 公共预算支出的 0.92%;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完成

2003万元 ,占 公共预算支出的 0.12%;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

成 16,1167亿元,占 公共预算支出的 9.37%;其他支出 29万元 ;债

务付息支出 7174万元,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.42%;债 务发行费用支

出 60万元。

3.市本级收支决算平衡情况。2023年 ,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

入完成 151.9378亿元,加上级补助收入 43.7464亿 元,上年结余

3790万元,调入资金 18.6248亿元,债务转贷收入 5△700亿元 ,

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.4678亿元,收入总计 226.6258亿 元。地

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1.9605亿元,加上解上级支出 42.3499亿

元,调 出资金 6656万元,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.8838亿 元 ,债

务还本支出⒋3670亿元 ,结转下年 3990万元,支出总计 226.6258

亿元,收支平衡。

4.市本级
“三公经费

”
支出情况。2023年 ,各部门严格执行

“三公
”
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,大力压缩 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全年

“三公
”
经费支出 1295.88万元 ,“三公

”
经费较上年减少 206.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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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

(三)全市政府性基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收入决算情况。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9.7717亿

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57.51%。 其中: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

9△321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107.18%;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

完成 1985万元;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 1411万元。

2.支出决算情况。2023年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16,0376

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92.63%。 其中: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79万

元,占基金支出的 0.24%;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7.7735亿元,占基金

支出的 48.47%;其他支出 7.5606亿元,占基金支出的全7.14%;彩 票

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2121万元,占基金支出的 1.32%;债 务付息支

出 6569万元,占基金支出的 4.10%;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87万元。

3.收支决算平衡情况。2023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9,7717亿元 ,

加上级专项补助收入 3008万元,上年结转 2891万元,调入资金

6656万元,新增债券转贷收入 8.44亿元 (其 中:2023年 12月 1

日神木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调整

预算后,又收到新增专项债 2500万元),基金收入总计 19△672

亿元。政府性基金支出 16.0376亿元,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上级支

出 899万元,调 出资金 2.0639亿元,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.2758亿

元 (其 中专项债结余 1.0915亿元),全部结转 2024年继续使用。
(四)市本级政府性基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收入决算情况。2023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9.7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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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57,10%。 其中: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

成 9△321亿元;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1808万元;污水处

理费收入完成 892万元。

2.支出决算情况。2023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16.0376

亿元,完成调整预算的 92.63%。 其中: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79万

元,占基金支出的0.24%;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7,7735亿元,占基金

支出的48.47%;其他支出 7.5606亿元,占基金支出的47.14%;彩票

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2121万元,占基金支出的 1.32%;债 务付息支

出 6569万元,占基金支出的⒋10%;债务发行费用支出87万元。

3.收支决算平衡情况。2023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9,7021

亿元,加上级专项补助收入 3008万元,上年结转 2891万元,调入

资金 6656万元,新增债券转贷收入 8.44亿元,基金收入总计

19.3976亿元。政府性基金支出 16.0376亿元,调 出资金 1.9943

亿元,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上级支出899万元,收支相抵年终结余

1.2758亿元,全部结转 2024年继续使用。

(五)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收入决算情况。2023年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

18,3505亿元。其中:利润收入 15.00亿元,股利股息收入 3,3505

亿元。

2.支 出决算情况。2023年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

1.72亿元。其中: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支出 1.52亿元,其他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(款 )2000万元。



3.收支决算平衡情况。2023年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

18.3505亿元,上年结余 330在 万元,加上级补助收入 2084万元 ,

收入总计 18.8893亿元。安排支出 1.72亿元,调入一般公共预算

使用 16.6305亿元,年终结余 5388万元。

(六)社会保险基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收入决算情况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7.4115亿元,其 中: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⒋0673亿元,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

保险基金 3,3狃2亿元。

2.支出决算情况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5.4176亿元,其中: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.3342亿元,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

保险基金 3,0834亿元。

3.滚存结余情况。2023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7△115

亿元,支出 5△716亿元,收支相抵结余 1.9939亿元,加以前年度

滚存结余 27.3475亿 元,年末滚存结余 29,3组4亿元。

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预算数、调整预算数、决算数及其对比分析

详见附表。

二、2023年预算执行效果和落实市人大决议情况

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能,更加注重精准、可持续的要求 ,

认真贯彻落实神木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

准的各项决议,较好完成了各项工作。

(一)多措并举开源增收,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。我市努力克

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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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煤炭价格下行等客观不利因素,积极培育财源,壮大财力基础。

一是对内挖掘潜力。召开财税收入分析会,联合税务部门找问题、

剖原因、提建议、定举措,深入挖掘我市收入增长潜力,努力完成

全市年初收入目标。二是向上争取资金。在各部门单位配合下我市

全年共争取债券资金 13.91亿元,其中:一般债券资金 2.85亿元 ,

全部用于我市公益性项目建设;再融资债券资金 2.62亿元,全部

用于 2023年到期一般债券还本支出;专项债券资金 8.44亿元,全

部用于我市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。三是落实
“
收支两条线

”
政

策。2023年 ,综 治项目残留煤销售收入全部上缴非税收入汇缴专

户,支出项目全部在综治项目专户拨付核算,全年收入 15亿元 ,

资金全部用于支付综治项目补偿款、工程款。四是努力盘活存量。

对全市各单位 2019-2020年 以来结转结余资金进行了全面收缴,共

计入库 1.3亿元,并逐步建立预算编制与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相结合

的机制,通过细化预算编制,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,促进经济增长

提质换档。

(二)持续优化支出结构,稳步提升资源利用率。不断加强全

市重点项目财力保障,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,兜牢基层 “三保”

底线,财政资源配置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兼顾民生福祉。一是保障

重点项目建设。2023年共安排 35.7亿元用于基本建设项目,上级

经建专项资金和资源环境专项资金投入 10亿元,政府建设项目资

金向市政、环境、民生等领域倾斜。二是兜住
“三保
”
底线。为确

保基本民生及时足额发放,各单位正常运转, “三保”支出共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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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.58亿元,支 出率达到了 95.61%,保工资 33.34亿元,保 民生

7叫3亿元,保运转 7,81亿元,做到与序时进度同步。三是加大公

益补贴。根据政策要求,进一步科学合理测算,核定向供热公司、

公共自行车公司、粮食收储公司、城投生态环境公司等企业拨付补

贴资金 6.15亿元。四是保障民生投入。我市严格落实义务教育经

费保障机制,下达十五年免费教育资金 5亿元;共计拨付全民免费

医疗资金 2.2亿元,1.85亿元用于低保、特困、临时救助、孤儿

残疾人生活补助等困难人群刚需领域支付。五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。

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项目648个 ,金额 11.88亿元,完成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2081.68万 元,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奖励

资金 137⒋ 06万元,退还四家企业多缴非税收入 1892,52万元,同

时积极核拨上级各类涉企奖补资金 5268,92万 元。六是加大农业项

目投入。预算下达财政农业项目资金 7.55亿元,全力确保了农、

林、水、牧、衔接乡村振兴等各项农业项目顺利实施,促进了我市

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。

(三)加强财政资全监管,合理提升资全使用率。我市常态化

扎实推进财政资金监管工作,配合各级审计、纪检等监督部门开展

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检查,最大化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一是

加强政府采购计划审查。完成政府采购金额 1⒋ 09亿元,节约金额

1.7亿元,节约率 11%,同 时助力脱贫地区农产增销创收完成脱贫

地区农副产品采购任务 37⒋ 38万元,妥善处理了 25起采购纠纷与

投诉。二是完善制度约束机制。制定出台了 《神木市行政事业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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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热费预算管理暂行办法》,依据供热费预算标准,核定减少供热

费预算资金 652.7万元。三是严把项目建设审查。深入实施高质量

项目推进年,完成 188.8亿元政府投资项目预算审查,核减金额

狃.7亿元,节约率为 23.67%;完 成 2.72亿元项目变更资金审查 ,

核减金额 1,03亿元,节约率为 38.00%;完 成 23.99亿元项目决算

审查,核减金额 0.58亿元,节约率为 2△3%;完成 7.32亿元中介

审查,核减金额 0.66亿元,节约率为 9.06%。 四是开展部门联动。

会同市发改科技局对 2023年度新建续建项目进行全面核查,对未

开工项目结余资金调整安排用于其他项目,共计调整资金 1.7亿元。

(四 )防范化解财政风险,提高为民服务满意度。综合施措、

精准发力积极应对各类财政风险,促进财政工作可持续发展。一是

防范化解债务风险。我市共化解政府性债务 8.02亿元。其中:化

解法定债务 5.02亿元,隐性债务 3亿元,化解后我市政府债务余

额为 68,39亿元。二是及时清理财政暂付款。2022年底暂付款项

余额为 7391万元,包含预拨的耕地地力保护资金 7200万和市级扣

缴我市相关镇街的封山禁牧款 191万元,已于 2023年 10月 全部清

理化解完毕。三是妥善解决项目进度款。对以往年度政府投资项目

开展了底数摸查工作,核查后安排 15亿元用于已完工项目缺口资

金,保障在建项目工程如期落实,坚决避免拖欠工程款现象发生。

四是建成数字财政预警风险。学习借鉴发达地区财政数字化改革经

验做法,于年底建成神木市数字财政集成平台,与 “财政云”系统
“
内外
”
同步服务,实现数字化预警提示对存在风险进行有效防控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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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大幅提高财政办事效率,营造营商环境新氛围。

(五)加强预算绩效管理,提升财政工作质效性。全力推进将

预算绩效理念融入财政管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,稳妥务实推进预

算绩效管理高质量发展。一是实现项目事前评估全覆盖。对申请的

1398个入库项目 (政策)进行支出事前绩效评估,通过评估和精

算,资金节约率约 13.6%,并组织第三方开展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

价项目 15个 ,涉及财政资金 68.42亿元,从可行性、经济性、持

续性角度为市委市政府战略决策和风险规避提供了专业化依据。二

是完成绩效目标审核。建成分行业分领域指标体系,重点对新增项

目的指标设定进行审核,完成了 2023年年初专项业务经费和重点

项目支出的绩效目标审核岗工作,做到与预算同步公开。三是评审

疫情防控专项资金。各职能部门、镇街申报两批防疫资金共计 9.18

亿元,资金审查支持 7.21亿元,审查核减 1.97亿元。四是修订财

政奖补政策体系。初步建立全市财政
“
1+5+X” 奖补政策体系,一

个政策包括若干个奖补项目 (即制定 《奖补政策项目清单》),奖

补政策整合集成发布。

(六 )健全国资监管体系,推动国企运行规范化。市财政为落

实管理责任切实防控国有资产管理风险,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

平,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一是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。为加强

我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,建立和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

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,出 台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

位国有资产管理的通知》。二是全面审计全市国有企业。选聘 5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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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会计师事务所完成对市属 有企业 2022年度经营情况全面审计。

同时印发《关于专项清查行政事业单位长期已使用在建工程入账工

作的通知》,并成立在建工程清查工作小组,对 19个镇 (街 )、 农、

林、水、住建、教育等系统单位进行了重点督查指导,基本完成长

期已使用在建工程入账工作。三是按时完成年度报表编汇。2022

年度企业 有资产年度统计报表编汇工作圆满完成,全市单位资产

总额(账面净值)18⒋ 53亿元 ,较上年增长 27.87%;净资产 180.88

亿元 ,较上年增长 27.33%。 四是实现信息化管理。初步建成全市

市属国有企业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,实现
“
实时在线、全面覆盖、

系统互联、数据共享
”
的信息监管平台,争取尽快实现国资监管平

台全面上线运行。同时根据财政云预算管理一体化资产管理要求 ,

开展财政云预算管理一体化资产管理上线工作。

三、强化问题导向,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

2023年 ,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总体良好,但仍然存在一些困难

和问题。一是体制改革带来的压力,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,继续上

划我市收入,造成市级可支配财力下降,严重影响我市
“
做大蛋糕

”

的积极性,不利于资源型城市未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。二是作为近

些年发展较快的资源型城市,神木未来的发展面临生态修复治理、

节能减排、城乡协调发展、民生福祉维持等方面较大的支出责任。

三是支出压力较大。针对这些问题,我们将高度重视 ,认真研判分

析,努力加以解决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,财税部门将自觉接受市人大常

1'^ 
上△
· ˉ

玉



委会的监督指导,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,更好发挥财政职能

作用,努力促进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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